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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热线

““不不让让行行””是是交交通通安安全全““首首害害””
这种行为导致三成交通事故；具体到城区，则表现为“拐弯不让直行”

本报2013年12月31日讯(记
者 吕修全 王震 实习生 林
蔚涵) 交警截至2013年11月的
统计，全市发生一般以上道路交
通事故170起，其中，因不按规定
让 行 导 致 的 就 有 5 2 起 ，占
30 . 6%。在轻微事故中，这个比
例也在30%以上。

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指一
次造成重伤1至2人，或者轻伤3
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不足3万
元的事故。

威海交警支队交通科副科
长韩峰介绍，历年来，不按规定

让行都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首
犯”，“不止是一般事故或一般以
上的事故，在所有事故中，不按
规定让行导致事故总数的30%
以上”。

街头最常见的交通事故事
故，多因右侧超车、不避让直行车
辆、右转车辆不让行相对方向驶
来的左转车导致。

就此，2013年12月31日，记
者在统一路、海滨路、新威路的多
个路口观察，由于城区道路的交
通标线、信号灯、路中央隔离护栏
齐全，不按规定让行主要表现为

拐弯车与直行车抢行，此外，右侧
车辆强行超车，甚至“超超车”的
也大有人在。在海滨南路杨家滩
大转盘处，很多驶入环形路的车
速度较快，迫使正在环形路上行
驶的车减速或刹车，而正在环形
路上行驶的车也不注意让行即将
驶离环形路的车。

就人车关系，韩峰说，依据我
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在道路优先
通行权上，行人居首，非机动车次
之，机动车再次之，“在任何情况
下，机动车都应该避让行人和非
机动车”。

还记得这些“让”吗？

转弯让直行，在路口，不论右
转还是左转，直行车先行。

右转让左转，相对行驶的右转
弯机动车，应让行左转弯车。

后入让先入，驶入环形路口
(“大转盘”)，已在环形路上的车
先行。

掉头让直行，掉头车须让直
行车先行。

下坡让上坡，在狭窄坡路，上
坡车先行；但下坡车行至中途而

上坡车未上坡时，下坡车先行。
有障碍让无障碍，障碍路段，

无障碍一方先行；但有障碍一方
已驶入、无障碍一方未驶入时，有
障碍一方先行。

靠山让不靠山，在狭窄的山
路，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

右侧先行，无交通标志、标
线控制的，应该在进入路口前
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
先行。

还记得这两种标牌么？

停车让行

“停车让行”标牌为八角形，白边，红底，白字，字为“停”。该标识
的含义是：在交叉口在停车线停车观望再行驶。韩峰解释说，“停车
让行”表示车辆必须在停止线以外有停车瞭望的行为，直至确认安
全后，才可以通行。由于这个“停”字，很多司机会将“停车让行”标牌
认为是停车、禁止停车、禁止通行。

“停车让行”标牌一般设置在与交通流量较大的干路平交支路
路口，如市区的通海路、大众路，在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也会设置。 减速让行

“减速让行”标牌为倒三角形，红边，白底，黑字，字为“让”。
该标识的含义是：车辆应减速让行，告示车辆驾驶人必须慢行
或停车，观察干道行车情况，在确保干道车辆优先的前提下，认
为安全时方可续行。

由于该种标题表达意义直接，一般不会被误解。这种标牌
一般设置在视线良好交叉道路的次要道路路口，如高山街与花
园南路交叉口。

▲2013年12月31日，通海路和海滨北路交叉口，一辆车停在路口等待通行。记者 王震 摄

2013年12月31日上午，海埠路上，一辆大货车起
火，经区消防华夏路中队赶到现场，用两支水枪才控制
住火势，大货的四个轮胎被烧毁，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
确认。

本报记者 吕修全 通讯员 韩冬煊 摄影报道

跑跑着着跑跑着着
轮轮胎胎烧烧了了

偷偷彩彩礼礼钱钱心心虚虚 找找人人打打听听露露馅馅
本报2013年12月31日讯(见

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焉
绍涛 宫明 ) 张某参加朋友
婚礼，偷走人家床头柜中的1 . 4
万彩礼。揣钱心虚的张某让弟
弟到派出所打听，被民警识破
并一路跟踪，终将张某抓获。因
涉嫌盗窃罪，张某被刑事拘留。

2013年12月28日，乳山市民
吕某的儿子结婚，收了1 . 4万元
随礼钱，妻子姜某把钱装在手提
包放在床柜上。亲朋好友离开
后，姜某发现包不见了。乳山商
业街派出所民警排查，确定前来
参加婚礼的张某有嫌疑。

在张某家中，民警找到那

个手提包，张某已不知去向。就
在民警寻找时，一男子来派出
所询问当天是否有盗窃案。民
警说没有，男子随后开车离开，
民警立即开车跟踪。在乳山市
新华街某超市门口，另一男子
上了前车，民警冲上前拦车，刚
上车的男子正是张某。

荣成警方严打侵财犯罪

本报2013年12月31日讯(见
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丛培
文 于东方 ) 为给全市人民欢
度元旦和春节营造优良的社会环
境，荣成市公安局决定，从现在起
到2014年春节期间，在全市组织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打击侵财犯罪
集中行动。

本次活动的打击重点是入室
盗窃、盗窃车内财物、撬盗财务

室、扒窃、街头“两抢”、街头诈骗、
电信诈骗等突出侵财违法犯罪活
动。

对案件高发区进行区域打击
整治行动，加强对重点场所和实
有人口的管控。加强案件现场勘
验和技术串并工作，对抓获的犯
罪嫌疑人深挖余罪。加强对侵财
违法犯罪线索的收集，欢迎积极
检举揭发违法犯罪线索。

威海监狱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本报2013年12月31日讯(见
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姜
鹏) 近日，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下发《关于命名表彰2013年度
省级文明单位的决定》，威海监狱
榜上有名，荣获“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

2013年以来，威海监狱实现
持续 1 1年安全稳定无事故，减
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全部公正

无差错。服刑人员的伙房、医院创
建为省级“星级文明伙房”、“星级
文明医院”，持续无重大传染病疫
情、无医疗事故、无非正常死亡。

58名警察志愿者热心公益
事业，近两年共献血17600毫升、
捐款60620元。涌现全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先进个人、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银奖获得者等多名先进
典型。

中奖信息没轻信“法官”来电却信了

本报2013年12月31日讯(见
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苗
申) 2013年12月27日，小杨收到
中奖信息，没有轻易相信。次日，
骗子冒充“法官”又打来电话，告
知小杨要在限定时间内汇款，不
然要追究法律责任。最终，小杨被
骗走2300元。

当日6时许，小杨收到一条
中奖短信，奖品是98000元奖金、

一台笔记本电脑，但领奖之前得
先汇4500元保险费。小杨没有轻
信，报警咨询得知是诈骗电话，没
有理睬对方。

次日中午，小杨接到“北京市
人民法院”的电话，“法官”告知小
杨昨天中奖的事，并敦促他赶紧
汇款，否则法院将追究责任。小杨
一听就害怕了，通过自动取款机
汇去了2300元钱。

▲2013年12月31日，在高山街，车辆在路口通过时减速让行。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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